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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 

馬祖地區於西元 1956 年起

進入戰地政務 1，進駐大量國

軍，推動與興建各式戰鬥、防

禦、運補、政治作戰等軍事構工
2，當時因設備簡陋，國軍用當

地現有材料以兵工自建方式施

作，建築技術及工法較不成熟，

而馬祖地區因地理氣候影響，

環境較為潮濕，早期兵工自建

的營區兵舍常有屋頂、牆面漏

水、浴廁及電力設備損壞等問

題，故每年由工程主辦單位針

對 各 單 位 需 求 規 劃 計 畫 性 工

程，以改善官兵生活設施，提升

生活品質。  

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因天

候條件、機具設施限制、材料運

商源侷限性影響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採購

作業之研究  

提要  

一、 馬祖地區因天 候位置影響，環 境較為潮濕，早 期兵工自

建的營區兵舍 常有屋頂、牆面 漏水、浴廁及電 力設備損

壞 等 問 題 ， 故 每 年 由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針 對 各 單 位 需 求 規

劃計畫性工程 ，以改善官兵 生活設施。  

二、 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因天候條件、機具設施限制、材料運

費、人力短缺、預算及營區限制等因素，使外地營造廠商

對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投標意願低，加上當地營造商數量

少，邀商不易，工程執行問題頻繁，在商源侷限下影響採

購作業各階段執行。  

三、 為降低馬祖地區商源侷限影響，應藉由統整同質工程預算

額度，提高外地廠商投標意願，並針對招標訂約或履約驗

結中，可能會遭遇的不同景況，彈性運用適切的招標方式

予以解決。  

 

關鍵字：商源侷限性、計畫性工程、採購作業  

范季羚少校、呂宗翰上校  

1  戰 地 政 務 就 是 預 備 在 反 攻 大 陸 後，接 收 淪 陷 區 實 施 軍 政 的 制 度。係 根 據 1 9 5 6 年
6 月 頒 行 的 《 金 門 、 馬 祖 地 區 戰 地 政 務 實 驗 辦 法 》， 在 金 門 、 馬 祖 地 區 實 施 。  

2 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，〈 國 家 文 化 資 產 網 〉，
h t t p s : / / n c h d b . b o c h . g o v. t w / a s s e t s / o v e r v i e w / c u l t u r a l L a n d s c a p e / 2 0 2 1 0 5 2 6 0 0 0

0 0 1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2 年 1 2 月 2 5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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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、人力短缺、預算及營區限制

等因素，使營造廠商對馬祖地

區計畫性工程投標意願低，從

政 府 電 子 採 購 網 標 案 查 詢 系

統，統計民國 107-111 年計畫

性工程採購，總共彙整出 58 件

工程案，其中本島廠商 2 家承

攬 3 件工程案，馬祖廠商 20 家

承攬 55 件，而馬祖廠商承攬 2

次以上工程案計 13 家 3，顯示

這 5 年間僅 13 家馬祖廠商持

續承攬國軍計畫性工程，廠商

競爭小，突顯商源侷限性問題

(如表 1)。  

依國軍採購作業規定，採

購作業區分三階段計畫申購、

3 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，〈 政 府 電 子 採 購 網 〉， h t t p s : / / w e b . p c c . g o v. t w / p i s h t m l /  

p i s i n d e x . h t m l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2 年 1 2 月 2 5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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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訂約及履約驗收 4，計畫申

購階段如主辦機關需求數量設

計不良或商情訪價不落實，易

在招標階段產生流標或廢標，

導致計畫申購重新檢討修正，

再重新公告招標，透過分析馬

祖地區 107 至 111 年 58 件計

畫性工程的執行情況，發現其

中 27 件招標公告達到 2 次含

以上，原因多為底價訂定偏低、

預 算 編 列 不 足 及 工 程 設 計 不

良，進而導致投標廠商意願低。

此外，在商源侷限的情況下，工

程變更可能會產生執行延遲、

成本增加和風險增加；當主辦

機關缺乏對廠商的掌控權時，

商源侷限對工程變更的影響更

加顯著。因此，在商源侷限的情

況下，對工程設計、預算編列和

底價訂定等方面需更謹慎，同

時也需要加強對廠商的管理和

掌控。5 故採購作業階段與商源

侷限性的關聯性殊值探討。  

 

外島地區營造業發展與工

程採購作業規範說明  

一、外島地區營造業發展  

外島地區地理環境、歷史

文化、人文特性、產業發展、生

活型態及經濟條件等均與本島

地區截然不同，尤其金馬地區

政經建設、教育文化等發展定

位，自施行戰地政務以來，須兼

顧國防安全考量，使兩地在經

濟發展基礎建設上，遠落後臺

灣，也造成當地人口流失，而西

元 1992 年政府解除戒嚴後，終

止金馬戰地政務，開放多元的

發展，也為金馬地區政經環境

帶來轉變。以馬祖為例，馬祖地

區主要消費群為軍人，大量裁

軍後，致使馬祖商業活動及經

濟發展趨緩，政府為推動金馬

開發建設，健全產業發展，於西

元 2000 年公布實施「離島建設

條 例 」， 其 中 第 十 八 條 特 別 規

定：「在臺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

面通航前，得先試辦金門、馬

祖、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，

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

關係條例等法令限制。」，因此，

行政院制訂「試辦金門馬祖與

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」，即一

般稱的「小三通」，為金馬帶來

經貿發展 6。  

從澎湖縣、金門縣及連江

4  國 防 部 ，《 國 軍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》（ 臺 北 市 ： 國 防 部 ， 西 元 2 0 1 4 年 1 2 月 ）， 頁
2 ~ 3。  

5  C h i n g - H u a  C h e n、 C h e n g - H s u a n  L i、 G w o - H s h i u n g  T z e n g、 M e n g - H s i a n g  

H s u , "  T h e  I m p a c t  o f  S u p p l i e r  S c a r c i t y  o n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C h a n g e  O r d e r  

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:  A C a s e  S t u d y, " 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, 2 0 1 9 , P 1 6 0 6。  
6  陳 滄 江 ，〈 金 馬 地 區 對 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 建 設 的 影 響 〉，

h t t p s : / / w s . m a c . g o v. t w / 0 0 1 / U p l o a d / O l d F i l e / p u b l i c / d a t a / 9 9 1 0 11 4 3 3 1 7 1 . p d f，檢
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2 年 11 月 2 0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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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民 國 110 年 政 府 統 計 年 報

中，顯示三縣市民國 106-110

年營建工程業家數與資本額差

異，澎湖縣民國 110 年計 456

家，較民國 106 年計 378 家增

加 78 家，資本總額 20 萬 4,961

元，較民國 106 年 19 萬 3,768

元增加 6%；金門縣民國 110 年

計 520 家，較民國 106 年 462

家增加 58 家，資本總額 38 萬

3,864 元，較民國 106 年 40 萬

1,506 元減少 5%；連江縣民國

110 年計 60 家，較民國 106 年

57 家增加 3 家，資本總額 3 萬

2,816 元，較民國 106 年 3 萬

2,316 元增加 2%，就民國 106-

110 年營造業發展概況而言，連

江縣營建工程業家數與資本額

成長最低 (如表 2) 7。  

另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11

年 11 月 6 日統計顯示，臺灣營

造業公司登記共計 20,821 家，

外島地區營造業公司登記 661

家，澎湖縣 192 家、金門縣 378

家及連江縣 91 家，顯示外島地

區營造商數遠低於本島地區，

而 連 江 縣 營 造 廠 商 成 長 數 最

低；就營造商等級別分析，外島

地區各級綜合營造及土木包工

業企業總數 661 家，甲級綜合

營造廠 54 家，乙級綜合營造廠

41 家，丙級綜合營造廠 446 家，

7  澎 湖 縣 政 府 、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連 江 縣 政 府 主 計 處 ，〈 澎 湖 縣 政 府 、 金 門 縣 政 府 及
連 江 縣 政 府 主 計 處 統 計 資 料 網 〉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. p e n g h u . g o v. t w / a c c o u n t i n g / h o m e . j s p ? i d = 4 4 9、
h t t p s : / / k m a s d . k i n m e n . g o v. t w / C o n t e n t _ L i s t . a s p x ? n = 3 5 6 4 C C E 6 8 2 8 7 A 9 7 5 、
h t t p s : / / w w w. m a t s u . g o v. t w / c h h t m l / d o w n l o a d c l a s s / 3 7 1 0 3 0 0 0 0 A / 6 1 0， 檢 索 日
期 ： 西 元 2 0 2 2 年 1 2 月 6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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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包工業 114 家，專業營造

廠 6 家，馬祖地區在各級別廠

數均最少 (如表 3) 8。  

營造業為國家經濟發展中

的一環，國家國防、交通、工商、

水利、電力等民生經濟建設與

營造業息息相關，營造業繁榮

對國家經濟發展影響甚鉅 9。

外 島 地 區 因 地 理 環 境 及 歷 史

文化等因素，在經濟發展上較

本島地區落後，雖營造工程業

家數均逐年成長，資本額無大

幅度成長，其中以連江縣營造

業為外島地區成長發展最少，

且 與 澎 湖 縣 及 金 門 縣 落 差 甚

大，顯示營造廠發展侷限性，

亦 影 響 公 部 門 或 民 間 企 業 等

採購作業。  

二、國軍工程採購作業規範  

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七條：

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、增建、

改建、修建、拆除構造物與其所

屬 設 備 及 改 變 自 然 環 境 之 行

為，包括建築、土木、水利、環

境、交通、機械、電氣、化工及

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，

而國軍計畫性工程係指年度預

算預劃執行之工程，機關於前

一年七月檢討整修需求，並完

成工程詳細工作計畫後呈報權

責機關審查，核准後次年始納

案執行。  

8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，〈 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入 口 網 〉，
h t t p s : / / c l o u d b m . c p a m i . g o v. t w / C P T L / i n d e x . j s p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2 年 1 2

月 6 日 。  
9  林 柏 君 ，〈 我 國 營 造 業 之 發 展 現 況 與 趨 勢 〉《 經 濟 前 瞻 》， 第 1 7 4 期 ， 西 元 2 0 1 7

年 11 月 ， 頁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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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部在政府採購制度及

法令規範下，為使國軍能綜合

考量品質、時效及價格等因素，

獲得適質、適量之財務、勞務及

工程，制定「國軍採購作業規定」

供各單位參考運用。依第十二條

規定，國軍辦理採購應依下列階

段辦理採購 (如表 4)10：  

國軍工程採購各階段作業

期程與任務執行項目，在政府採

購法規範下均詳細律定說明，同

時採購組織權責亦明定劃分，並

依公平、公開之程序，提升採購

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。  

三、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受商

源侷限性影響分析  

(一 )計畫申購階段：計畫申購

為申購單位依規劃、設計、需求

或使用單位開列之採購要 (條 )

件，編訂合理可行之採購計畫，

並經權責單位核定 11。馬祖地

區民國 107-111 年 58 件計畫

性工程，預算金額為逾公告金

額十分之一 (即超過 15 萬～未

1 0  同 註 4 頁 2 ~ 3。  
1 1  同 註 4， 頁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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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150 萬 )工程案僅 5 件，餘 53

件為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

額 (150 萬 以 上 ～ 未 達 5,000

萬 )，且案件預算金額均為一千

萬元以下，預算金額未達 WTO

政府採購協定 1 2 個案開放門檻

金額 (工程：500 萬特別提款權，

民國 110 年約折合新臺幣 2 億

1,054 萬 ) 1 3，不適用 WTO 政府

採購協定，工程採購案均奉權

責機關核定，由工程主辦單位

執行，採購要項多為屋頂、牆面

防水防漏、浴廁整修、電力整修

等簡單且複雜度低的工項，為

國內廠商產製及供應能量，工

程需求數量小，工期時間短 (4

個月內 )，綜上所述，在採購需

求數量與獲得時間、採購途徑、

採購執行單位、補償交易及優

惠措施採行等階段任務依工程

採購案需求而擬定，與商源侷

限無影響。  

國 軍 辦 理 工 程 類 採 購 案

件，所列採購標的各項之價 (規

格 )基 準 ， 得 參 考 以 往 決 標 單

價、主管機關價格資料庫或市

場訪價相關「商情資料」1 4 決定

之；並得作為工程詳細計畫編

列預算之參考 1 5。以外島及偏

遠地區而言，廠商需投入更多

人力、機具及資源，這些成本都

反映在投標時之報價，因此在

商 情 掌 握 不 充 分 及 資 源 受 限

時，機關會預防性提高底價金

額；反之當商源充足或競爭激

烈時，廠商較易產生低價搶標

情事，將導致決標金額偏低而

產生龐大標餘款繳回，故重視

商情作業預算編列合理時，可

提升廠商投標意願、減少低價

搶標陋習、資源排擠效應、發揮

預算功能及創造優質的採購環

境 1 6。而預算金額大小將會直

接影響投標廠商的投標意願，

廠商必須選擇適合自身能力及

條件，來進行投標作業 1 7。  

依政府採購法規定，底

價應依圖說、規範、契約並考量

成本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

標資料逐項編列，由機關首長

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1 8。底價合

理，符合市場行情，決標結果越

1 2 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係 規 範 政 府 採 購 權 利 義 務 之 國 際 框 架，目 的 係 降 低 對 國 內 產 品 及
供 應 商 的 保 護 ， 減 少 對 外 國 產 品 及 供 應 商 的 歧 視 ， 增 加 透 明 度 以 及 建 立 磋 商 、
監 督 和 爭 端 解 決 機 制 。  

1 3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，〈 我 國 簽 署 W T O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( G PA )承 諾 開 放 清 單 〉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. p c c . g o v. t w / c p . a s p x ? n = FA 6 9 11 2 4 0 A 9 7 5 2 9 0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
2 0 2 3 年 1 月 3 日 。  

1 4  商 情 資 料 係 將 所 蒐 集 到 「 與 採 購 或 需 求 標 的 或 案 況 有 關 之 商 情 資 訊 」， 經 資 訊
蒐 集 、 分 析 判 斷 及 處 理 後 所 得 之 最 終 資 料 。  

1 5  同 註 4， 頁 1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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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近底價，對於機關與廠商均

有利；若底價偏高，得標商恐有

暴利或報價偏低不合理，底價

偏低，廠商無利可圖恐多次開

標無法決標，機關須重新檢討

底價，浪費時間及人力 1 9。另

商源侷限可能會導致投標廠商

的減少，進而導致競爭降低，也

可能會對底價訂定造成影響，

因為當投標廠商減少時，主辦

機關可能會提高底價以吸引更

多的廠商投標，而商源侷限可

能會導致工程質量下降，進而

影響工程進度和成本 2 0。  

綜上所述，商情之蒐集、

預算編列、選擇採購標的功能、

效益或技術規格、招標方式與

決標原則之選擇及擬定底價預

估 金 額 等 項 均 受 商 源 侷 限 影

響，本階段各任務與商源侷限

影響情形 (如表 5)。  

(二 )招標訂約階段：招標係為

邀約之引誘，以簽訂契約為目

的，招請廠商投標，依政府採購

法第十八條規定，招標方式區

分公開招標、選擇性招標及限

制性招標；第十九條：機關辦理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除選擇

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外，應採

公開招標；另第五十二條規定，

決標原則區分訂有底價並採最

低標、未訂底價並採最低標、決

標於最有利標及複數決標 2 1。  

招標文件為向廠商開出

之要約條件，主要依據工程計

畫所要求之事項、為達成工作

計畫要求事項所演繹之條件、

投標須知及契約要項、採購法

令及作業程序，由工程主辦單

位製作後，併同工作計畫移案

招標單位，經招標單位審查無

誤後，依規定辦理招標作業 2 2。

開標過程前，招標承辦人應將

完成之底價表簽奉權責首長及

其授權人核定底價，且辦理公

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

議價及決標，應通知其主 (會 )

計、監察部門派員監辦，開標過

1 6  黃 鈺 雯 、 王 世 景 ，〈 軍 事 機 關 工 程 採 購 決 標 方 式 探 討 — 本 外 島 工 程 案 之 比 較 研
析 〉《 陸 軍 後 勤 季 刊 》， 西 元 2 0 2 2 年 8 月 ， 頁 7 8、 7 9。  

1 7  邱 仲 賜，〈 公 路 工 程 採 購 訂 定 底 價 與 決 標 價 間 差 距 之 研 析 〉《 逢 甲 大 學 交 通 工 程
與 管 理 學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》， 西 元 2 0 0 7 年 ， 頁 6 4。  

1 8  行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，《 政 府 採 購 法 令 彙 編 3 4 版 》 (臺 北 ： 行 政 院 公 共 工 程
委 員 會 )， 西 元 2 0 2 2 年 3 月 ， 頁 1 5。  

1 9  王 國 武、林 惠 燦，〈 機 關 訂 定 採 購 底 價  另 類 思 考 〉《 營 建 知 訊 》，第 2 5 1 期，西
元 2 0 0 3 年 1 2 月 ， 頁 1 4。  

2 0  C a o ,  D . ,  L i ,  H . ,  &  S k i t m o r e ,  M . , "  S u p p l y  C h a i n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A f f e c t i n g  

C o m p e t i t i v e  Te n d e r i n g  i n  t h e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I n d u s t r y " , J o u r n a l  o f  

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a n d  M a n a g e m e n t , 2 0 1 8。  
2 1  同 註 1 7， 頁 2 6。  
2 2  同 註 4， 頁 3 0 - 3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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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招標單位審查廠商投標

文件對其內容有疑義時，得通

知廠商提出說明，另採最低標

決標時，如遇廠商標價偏低，則

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總標

價低於百分之八十執行程序辦

理 2 7，故底價之簽奉、將核准

之採購條件轉換為招標文件、

依程序與投標廠商進行商議、

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

則決標並簽約、本階段廠商處

分事實之認定與建議、本階段

廠商異議及申訴之處理與建議

等項為開決標作業程序與商源

侷限無影響。  

 

2 3  同 註 4， 頁 2 0 4。  
2 4  內 購 案 為 國 內 已 具 產 製、供 應 能 量 或 無 法 確 定 國 內 具 產 製 或 供 應 能 量 者，所 辦

理 之 購 案；外 購 案 為 確 定 國 內 未 具 產 製、供 應 能 量 或 產 製、供 應 之 標 的 不 符 合
需 求 者 ， 所 辦 理 之 購 案 。  

2 5  同 註 4， 頁 1 9。  
2 6  政 府 採 購 中 之 補 償 交 易 係 指 藉 本 國 品 項、技 術 授 權、投 資 要 求、相 對 貿 易 或 類

似 之 要 求，以 鼓 勵 當 地 發 展 或 改 善 收 支 平 衡 帳 之 措 施。依 據《 W T O 政 府 採 購 協
定 》，採 購 機 關 不 得 以 補 償 交 易 ( O f f s e t )作 為 投 標 廠 商 之 資 格 條 件，或 作 為 決 標
之 要 件。但 開 發 中 國 家 得 於 加 入 本 協 定 時，與 其 他 國 家 協 商 使 用 補 償 交 易 之 條
件 ， 惟 僅 得 作 為 選 擇 廠 商 之 資 格 條 件 ， 不 得 作 為 決 標 要 件 。 補 償 交 易 之 內 容 ，
包 括 規 定 投 標 商 承 諾 採 購 招 標 國 家 之 國 產 品 、 技 術 移 轉 國 內 廠 商 、 前 來 投 資 、
協 助 外 銷 等 。  

2 7  同 註 4， 頁 3 9、 4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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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祖 地 區 民 國 107-111

年 58 件計畫性工程，採用公開

取得報價單、企劃書或公開招

標等方式進行招標，決標原則

均為訂有底價最低標，以讓多

數廠商有機會參與競標，且採

購標的相對簡單。然而，其中 27

件標案卻遭遇了招標公告達 2

次以上的情況，主要原因是由

於底價訂得過低，導致廠商投

標意願不高，結果大部分標案

無人投標或是投標家數不足，

最終流標或廢標，顯現商源受

限下商情掌握不足，研究指出

商源受限下的原因，包括營造

商能力、材料供應、設備租賃等

方面，因此主辦機關應考慮建

立穩定的營造商關係、提高營

造商管理能力、建立營造商評

估機制、選擇優質的營造商以

及建立資訊分享機制等措施，

來減少商情掌握不足所帶來的

風險 2 8。  

綜上所述，商情徵信與運

用及招標方式執行受商源侷限

影響，底價訂定與預算編列攸

關廠商投標意願，馬祖地區計

畫性工程外地廠商投標意願相

對低，廠商競爭性也低，從案例

中發現投標廠商均為特定廠商

競爭投標，顯現馬祖地區商源

侷限性，本階段各任務與商源

侷影響情形 (如表 6)。  

(三 )履約驗收階段  

履約驗收依國軍採購作

業規定第一五九條：工程主辦

2 8  W . Z h o u , Y. L i , a n d  Y. L i . , "  E f f e c t i v e  S u p p l i e r  M a n a g e m e n t  i n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

P r o j e c t s  u n d e r  S u p p l y  C h a i n  L i m i t a t i o n s , " J o u r n a l  o f 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

E n g i n e e r i n g  a n d  M a n a g e m e n t , 2 0 1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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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，於採購契約簽訂後，應確

實執行履約管理，管制工程施

工、專案管理及設計監造等承

商 是 否 依 據 採 購 契 約 規 定 事

項執行，發現承商有違反契約

情事者，應即依契約規定檢討

處置 2 9。  

工程主辦單位應依契約

及政府採購法規定對承商實施

履約督導，管制工程進度執行，

並對材料實施查驗或抽驗，若

有瑕疵依契約規定處置要求改

進，另針對逾期、品質數量不符

契約規定、規範規格瑕疵及複

雜問題等依契約律定處理方式

及程序協議處理，故運用檢 (試 )

驗機構、程序，確保採購標的符

合契約規定、付款與結報、本階

段廠商獎勵、處分事實之認定

與 建 議 及 機 關 與 廠 商 間 之 協

議、調解及爭議之處理等項與

商源侷限無影響。  

工程採 購 於 訂 約 後 ， 承

攬廠商應將查 驗項目、期程及

工 程 進 度 規 劃 納 入 施 工 計 畫

書，並由主 辦 機關管制執行。

當 主 辦 機 關 缺 乏 對 廠 商 的 掌

控權時，廠商可 能會利用商源

侷限獲得更多 的收益，進而導

致工程變更的 出現，產生執行

延遲、成本增加 和風險增加等

問題。因此，商 源侷限可能會

對工程進度、成 本和風險產生

負面影響 3 0。  

分析馬祖地區 近兩年工

程設計變更案件，其變更原因：

施工工項與現地不符、上級現

勘要求變更、部分品項為特殊

規 格 及 工 程 期 程 考 量 (無 法 如

期竣工 )辦理減項減價等，其中

施工現址與設計不相符為工程

主辦單位問題，而廠商提出部

分品項為特殊規格建議規格修

正 及 因 工 程 期 程 考 量 (無 法 如

期竣工 )辦理減項減價，顯示受

廠商能力與資源限制，雙方為

利工程執行順遂，則在協調會

中達成協議的結果。  

在工程履約爭議問題之

研究，指出設計 變更爭議在於

其認定問題、變 更後履約期限

問 題 及 新 增 減 工 作 項 目 計 價

等問題，倘 定作 人與承 攬人若

雙方合意同意變更，即無爭議

產生 3 1。  

綜上所述，工程進度掌

握與工程變更設計部分，得標

商可能會利用商源侷限影響工

程進度，與受商源侷限下資源

與 能 力 限 制 提 出 設 計 變 更 需

求，減少履約爭議，本階段各任

務與商源侷影響情形 (如表 7)。 

2 9  同 註 4， 頁 4 9。  

3 0  同 註 5， P 1 6 0 6。  
3 1  盧 克 晃 ，〈 工 程 履 約 爭 議 問 題 之 研 究 〉《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研 究 所 碩 士 論

文 》， 西 元 2 0 1 0 年 ， 頁 9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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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  

本研究從採購作業各階段

歸納出受商源侷限影響情形，

於計畫申購階段計商情資料蒐

整、預算金額編列、採購標的及

選擇招標方式、決標原則與底

價預估金額及分析等 5 項，招

標訂約階段計商情徵信與運用

及招標方式執行等 2 項，履約

驗收階段計規劃履約管理，掌

握契約進度及要求廠商履行契

約及有關規定等 2 項，針對上

述 9 項情形設計問卷大綱，並

以訪談研究法，與馬祖地區 (或

曾在馬祖地區服務 )從事工程、

採購及監察業務之專家實施討

論，藉彼此間的相互討論，得到

研究題目相關之問題與建議。  

一、研究設計  

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因天

候、地形、機具設施限制、材料

運費、人力短缺、預算及營區限

制等因素，採購標的規劃設計

簡單，複雜度低，加上數量少，

預算金額均低於一千萬元，使

外地營造商基於成本考量投標

意願低，得標商均為特定在地

廠商，本研究為探討馬祖地區

計畫性工程受商源侷限影響情

形，並期望找出可行性建議，故

採訪談研究法，藉由從事工程、

採購及監察業務專家之實際工

作經驗獲取資訊與建議。  

訪談研究法為質化研究中

蒐集資料的方法之一，其強調

必須透過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人

士的言語交談以瞭解其觀點與

深層的看法，即研究者與受訪

者 針 對 同 一 議 題 所 進 行 地 深

入 對 話 ， 來 瞭 解 受 訪 者 的 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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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從而蒐集第一手資料。在

目前社會科學研究中，依研究

者 對 訪 談 結 構 的 控 制 程 度 將

訪談區分為結構式訪談、半結

構 式 訪 談 以 及 無 結 構 式 訪 談

等三種類型 3 2。  

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，

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設計訪談

大綱或要點，根據這些大綱及

要點提問，是一種相對開放且

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中進行，

受訪者可能會比在結構式訪談

或問卷作答中，更能清楚地表

達出本身的主觀觀點 3 3。本研

究 的 訪 談 透 過 文 獻 及 個 案 分

析，擬定商源侷限影響馬祖地

區計畫性工程採購作業的要項

做為訪談大綱，並將訪談期間

記載所接收到的訊息，完成訪

談記錄並整理分析。  

二、研究對象  

本 研 究 以 馬 祖 地 區 ( 或 曾

在馬祖地區服務 )從事工程、採

購及監察業務承辦人員，為現

任或曾任相關業務，且業務服

務年資達 3 年 (含以上 )等 5 位

專家，並依業務區分 3 組，A 組

為申購單位承辦人員， B 組為

招標單位承辦人員， C 組為監

辦單位承辦人員，訪談期間為

民國 112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

18 日，因時間與地點限制，以

電話訪談方式與 5 位專家進行

訪談，每次訪談時間平均為 40

分，專家基本資料 (如表 8)。  

本研究進行的流程包括：

根據文獻資料擬訂研究主題和

訪談問題、連繫訪談對象、彙整

訪談紀錄以及透過訪談內容找

出研究建議。在實施專家訪談

前，先行寄送訪談綱要相關電

子檔給專家過目思慮議題，後

與 專 家 約 定 時 間 進 行 訪 談 研

討，以利迅速獲得專家相關題

答覆。訪談時，依綱要順序進

行，在自然言談中進行，以獲得

真實資訊，礙於時間地點限制，

3 2  林 淑 馨，《 質 性 研 究 與 論 與 實 務 》（ 新 北 市：巨 流，西 元 2 0 1 0 年 8 月 ），頁 2 2 0 ~ 2 2 3。 
3 3  同 註 3 0， 頁 2 2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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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採電話訪問實施，訪談時

間每人約為 40 分鐘。  

三、訪談大綱  

為了深入瞭解馬祖地區計

畫性工程於採購作業過程中是

否受商源侷限影響，透過相關

法令規章、文獻及個案分析，歸

納出馬祖地區計畫性工程採購

各 階 段 受 商 源 侷 限 影 響 的 要

項，引導馬祖地區 (或曾在馬祖

地區服務 )從事工程、採購及監

察業務之專家依實務工作經驗

提出想法與建議，訪談大綱 (如

表 9)。  

 

研究分析與結果  

一、計畫申購階段  

綜整專家訪談結果，「項次

1：商情資料蒐整範圍為產品商

源、市場資訊及以往採購紀錄

等，因馬祖地區商源選擇性少，

商 情 資 料 易 受 特 定 商 源 影

響。」、「項次 2：預算編列會因

市場訪價及商情資料影響，造

成 預 算 編 列 合 理 性 遭 受 質

疑。」、「項次 3：訂定採購標的

功能、效益或技術規格等計畫

內容時，會考量馬祖地區廠商

現有材料或技術能力而有所限

制。」、「項次 4：在選擇採購的

招標方式或決標原則時，會因

馬祖地區工程採購標的簡單，

而都採『最低標』的公開招標方

式，使具競爭優勢的廠商降低

投標意願。」、「項次 5：進行底

價預估金額及分析時，會侷限

於馬祖地區市場訪價及商情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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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無法適切的預估額度。」，

上述專家全數表示認同，顯然，

在計畫性工程規劃設計時，商

情資料、預算編列、採購標的訂

定、選擇採購招標方式或決標

原則及底價預估金額及分析等

項，易受馬祖地區商源侷限影

響，無法適切預估額度且合理

性易遭受質疑，應提升外地廠

商 投 資 效 益 對 策 (計 畫 申 購 訪

談內容分析與結果如表 10)。  

二、招標訂約階段  

綜整專家訪談結果，「項次

6：商情徵信與運用為審查底價

的依據，因侷限於馬祖地區市

場行情波動的相關資訊，將造

成參考資訊來源不足。」，計有

3 位專家表示認同，其餘 2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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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則表示不認同，原因概為

商情資料內工程物價指數依政

府所律定，而原物料參考資料

由本島廠商提供，資訊不會不

充足。另「項次 7：馬祖地區工

程採購標的簡單，複雜度低，且

侷限於地域因素，降低外地廠

商投標的意願。」，專家全數表

示認同，顯然，工程採購標的簡

單，而多採「最低標」的公開招

標方式，使具競爭優勢的廠商

投標意願低，須提升投標意願

對 策 (招 標 訂 約 訪 談 內 容 分 析

與結果如表 11)。  

三、履約驗收階段：  

綜整專家訪談結果，「項次

8：在規劃履約管理及掌握契約

進度部分，因馬祖地區協力商

源或設施、材料限制，將會造成

履約進度不易掌控。」，計有 2

位專家表示認同，其餘 3 位專

家則表示不認同，原因概為承

攬廠商多因天候因素，按約提

出工期延長需求，承辦單位仍

可適時掌握工程進度。另「項次

9：廠商 易因 外 島地區 天候 特

性、材料運輸或技術能力限制

提出設計變更，商源有限為合

意協商之考量因素。」，專家全

數表示認同。顯然，主辦單位因

地區商源侷限性，恐難以尋求

其他解決方案，須有適切解決

方 案 因 應 (履 約 驗 收 階 段 訪 談

內容分析與結果如表 12)。  

 

建議事項  

一、整合地區同質工程預算，提

升外地廠商投標意願  

囿於馬祖地區工程採購標

的數量少，且施作地點位於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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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地區，故計畫申購單位在預

算編列時，會因市場訪價及商

情資料影響，造成預算編列合

理性遭受質疑。而進行底價預

估金額及分析時，亦會侷限於

馬 祖 地 區 市 場 訪 價 及 商 情 資

料，無法適切的預估額度。因

此，計畫申購工程主辦機關可

統整地區內同質工程，統一進

行商情資料蒐集，務實編列需

求預算，藉由標案金額的增加，

使 外 地 廠 商 在 權 衡 投 資 效 益

後，提升進場投標意願，以避免

馬祖地區特定廠商壟斷市場。  

二、藉由評審委員審查機制，降

低商源侷限影響程度  

本篇研究發現計畫申購單

位訂定採購標的功能、效益或

技術規格等計畫內容時，會因

馬 祖 地 區 廠 商 現 有 材 料 或 技

術能力而有所 限制。且在選擇

採 購 的 招 標 方 式 或 決 標 原 則

時，會因馬祖地 區工程採購標

的簡單，而 多 採「最低標 」的

公開招標方式，使具競爭優勢

的廠商降低投 標意願。因 此，

為提升工程或 技術品質，建議

應逐年調修降 低「最低標」案

件 數 ， 並提升預算編列額度，

可採「最有利標」決標原則，藉

由評審委員機制，使本、外地廠

商所提供之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

商業條款或價格等，能在統一

標準下接受評選，降低商源侷

限性的影響程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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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善用「最有利標」決標原則，

縮小廠商彼此競爭差距  

政 府 為 推 動 離 島 開 發 建

設，健全產業發展，維護自然生

態環境，保存文化特色，改善生

活品質，增進居民福利，制定

「離島建設條例」。促使馬祖地

區營造商無論在地進口、銷售

貨物或提供勞務，享有免徵關

稅或營業稅等免稅項目。招標

訂約階段的商情徵信與運用部

分，原物料參考資料雖由本島

廠商提供，恐因相關稅收成本，

造成本島廠商針對採購標的報

價較高，難以取得價格優勢。故

採用「最有利標」決標原則，將

能同步縮小成本、外地廠商競

爭差距。  

 

結論  

馬祖地區自戰地政務解除

後以觀光立縣為政策，長期發

展構想主要以推動深化文化軟

實力，並透過改善生活環境、完

善遠距服務體系與加強環境容

受力等方式建構宜居、智慧之

島嶼生活 3 4，雖提供營造業發

展機會，然就連江縣民國 110

年度年報統計發現，營建工程

業家數與資本額成長率遠低於

金門縣及澎湖縣，顯然，凡政

府 重 大 公 共 工 程 建 設 仍 有 賴

於本島廠商資 源，相對馬祖營

造廠商仍存在 技術能力有限、

機具設備不充 足、缺工問題及

天候地理環境 等，為能有效提

升該地區計畫 性工程品質，克

服 商 源 拘 限 性 的 問 題 將 是 一

大挑戰。  

商源侷限性已是馬祖地區

存在已久的現象，從計畫性工

程採購各階段任務進行關聯分

析結果，影響預算編列額度、招

(決 )標方式與工程進度落後的

協商決策等。因此，藉由統整同

性質工程預算額度，提高外地

廠商投標意願，並針對招標訂

約或履約驗結中，可能會遭遇

的不同景況，彈性運用適切的

招標方式予以解決，以降低商

源侷限性影響程度；另強化主

辦機關承辦人員專業程度亦刻

不容緩，除每年國軍定期辦理

研習課程外，亦可結合政府機

關的教育訓練，專家講座或實

務經驗交流等，以能提升計畫

性工程採購作業效率。  

 

 

3 4  連 江 縣 政 府 ，〈 離 島 綜 合 建 設 平 台 〉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. m a t s u . g o v. t w / c h h t m l / c o n t e n t / 3 7 1 0 5 0 0 0 0 A 0 0 1 0 L D / 2 6 5 7 #， 檢 索
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3 年 1 月 2 0 日 。  


